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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和流動支付在全球迅速增長 電子支付自
2009年至今
增長約1倍

流動支付自
2009年至今
增長近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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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及交收系統條例》

現行儲值支付產品及支付系統的監管制度

《銀行業條例》多用途儲值卡制度

以裝置為基礎的
儲值支付產品

不以裝置為基礎
的儲值支付產品

零售支付系統

大額支付系統

儲值支付產品

支付系統

暫時未正式納入監管

八間香港信用卡及扣帳卡機構
推出及自行遵守獲金管局認可
的《支付卡計劃營運機構實務

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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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監管制度的需要及政策目標

 優化監管制度的需要

零售支付產品及服務在香港迅速發展並日益普及

需要擴闊監管多用途儲值支付產品法例的範圍，包括不以裝置為基
礎(如非卡類)的儲值支付產品

需要加強重要非儲值零售支付系統的監管

 政策目標

加強儲值支付產品及零售支付系統在香港運作的安全和穩健性

保障用戶注入儲值支付產品的儲值金額

為市場參與者提供清晰的法律框架和有效的監管制度，促進零售支
付產品及服務的創新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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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監管經驗

 部分地區已加強了儲值支付產品及零售支付系統的監管框架

 一般採用的監管方法:

電子貨幣/儲值支付產品 → 強制發牌制度

零售支付系統 → 指定重要系統接受監管的制度

 立法保障儲值金額

 賦予有關部門進行監管及執法的權力

 設立上訴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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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中的法律框架

 修改《結算及交收系統條例》

確立儲值支付產品的發牌制度

授權金管局指定若干零售支付系統，受金管局監管

授權金管局進行持續監管及執法行動

註﹕《銀行業條例》中多用途儲值卡監管制度的適用部份將會併入《結算及交收系統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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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及交收系統條例》

建議中的法律框架 (續)

《銀行業條例》多用途儲值卡制度
修訂《結算及交收系統條例》

確立儲值支付產品和
零售支付系統的監管制度

發牌制度

指定制度

以裝置為基礎的
儲值支付產品

不以裝置為基礎
的儲值支付產品

零售支付系統

大額支付系統

儲
值
支
付
產
品

支
付
系
統

現行監管制度 建議監管制度

以裝置為基礎的
儲值支付產品

不以裝置為基礎
的儲值支付產品

零售支付系統 大額支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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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值支付產品發牌制度
 強制發牌制度

 在香港發行多用途儲值支付產品而沒有申領牌照即屬違法

 發牌準則

 本地註冊：根據香港法律註冊成立公司，並在香港設有辦事處

 主要業務﹕主要業務必須為發行多用途儲值支付產品

 充足的財政資源：最低實付資本要求為港幣2,500萬元

 其他發牌條件：適當人選準則、審慎及風險管理的要求、防止清洗黑
錢的要求、計劃的穩健性等

 可能附加的發牌條件﹕例如對業務的限制，較高的資本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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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值支付產品發牌制度 (續)

沿用《銀行業條例》的現行做法﹕

 持牌銀行將毋須另行申領儲值支付產品的牌照

 單一用途的儲值支付產品不需申領牌照﹕

 單一用途的儲值支付產品本質上是用戶預先繳交款項，以獲取
發行人所提供的貨物或服務，與電子貨幣可以替代硬幣和紙幣
作一般消費的性質不同

 如若干儲值支付產品對用戶或香港的支付系統或金融體系構成的風險
極低，金管局有權豁免領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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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值支付產品發牌制度 (續)

儲值金額的管理：

 儲值金額必須與儲值支付產品發行機構的資金分開，並全數以保障措施
支持，如﹕
 由香港持牌銀行擔保;或
 在香港持牌銀行設立信託帳戶

 儲值金額的投資計劃須預先與金管局商討

儲值支付產品的最高儲存金額：

 金管局可在附加的發牌條件中，按個案限制儲值支付產品的最高儲存金
額

 與現行防止清洗黑錢的要求一致，當儲值支付產品的儲存金額超過港幣
3,000元，便需要進行客戶審查及符合備存紀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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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條件的系統及指定準則：

 符合條件的系統﹕在香港營運及提供零售支付服務，或處理港元或
其他規定的貨幣 (如人民幣及美元)

 指定系統接受監管的準則：如該系統對香港的貨幣和金融穩定、
公眾對香港支付系統或香港金融系統的信心，或香港的日常商業活
動有重要影響

非儲值零售支付系統的指定制度

主要包括類別：

 信用卡機構

 扣帳卡機構

 服務商戶的收單行

 網上支付平台

 流動支付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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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系統的責任：

 符合安全及效率的要求 (與現行《結算及交收系統條例》相
若，如確立有相應的專業知識、足夠的資料保安、緊急應變
措施及風險管理措施，以及系統效率規定，包括加入系統的
準則的合理程度等)

 制訂適當的運作規則 (如確立系統運作的穩健性、系統與用
戶間的權責處理安排等)

 若指定系統於海外註冊地受到足夠及有效監管，相關的責任
可能考慮部份豁免

零售支付系統的指定制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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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管局的職能和權力

 建議賦予金管局以下監管儲值支付產品及零售支付系統的權力：

 訂立規例

 發出指引

 收集資料

 施加運作規則

 發出指示

 金管局就調查儲值支付產品及零售支付系統違規的權力, 例如：

 指派調查員進行調查

 向裁判官申請搜查令作出搜尋及有需要時檢取紀錄或文件



18

觸犯條例,制裁和上訴機制

觸犯條例及制裁:

 以《銀行業條例》，《結算及交收系統條例》及《證券及期貨條例》
的現行制裁措施為基礎，制定在新制度下觸犯條例的罰款水平及監禁
年期

 授予金管局實施監管制裁的權力，例如﹕停牌、吊銷牌照、警告，譴
責，罰款等

上訴機制:

 營運者可就金管局在新條例下作出的決定向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產
品上訴審裁處（即現在的結算及交收系統上訴審裁處）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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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工作的時間表

 業界諮詢已於2012年12月至2013年1月期間完成

 諮詢消費者委員會及超過40間業內機構

 消費者委員會及業界普遍支持有關監管制度的建議

 適當的建議已被納入公眾諮詢文件

 公眾諮詢將於2013年5月22日開始進行，為期3個月

 立法方案將在考慮了公眾諮詢的意見後，於2013-2014立法年
度提交立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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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意見方法

 公眾可於2013年8月22日或之前以下列方式提出意見：

郵寄：香港中環金融街8號國際金融中心2期55樓

香港金融管理局金融基建部

金融基建發展處

傳真：(852) 2878 7914

電郵：cssab@hkma.gov.hk


